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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近代科学的起源和发展， 科研成为一种职业，并

成为一种社会建制，进而出现制度化奖励。在当今世界、经

济、科技的全球化趋势下，需要我们回顾科技奖励制度及

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分析发达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特点，
正视当前我国科技奖励在体制、机制、导向方面存在的问

题，着眼于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科

技奖励制度，促进我国科技奖励制度朝着有利于国家和社

会的长期利益方向发展。

１ 科技奖励理论与实践回顾

纵观世界科技奖励发展史，英国率先建立了鼓励创新

和技术发明的专利制度，1624年诞生的《独占法》就是英国

的第一部专利法。 专利法只能说是广义上的技术奖励制

度。1931年，英国皇家学会根据高级会员戈弗里·科普利爵

士的遗嘱和捐赠，设立了科普利奖章，标志着制度化科技

奖励正式的出现。

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科技奖励起源

于19世纪，当时最早设奖的主体是学会。 1872年，美国土木

工程学会设立了该会第一个奖励“诺尔曼奖章”，此后美国

的科技奖励迅速发展。 美国的科技奖励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奖励主体具有多元性。在美国国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

奖是政府最高科技奖项，除国家奖励外，美国州政府和其

它地方各级政府很少设立科技奖项，即使设立了也影响甚

微。 美国除国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奖之外，其它奖项基本

由社会力量设立，如科技咨询机构、专业协会、基金会、科

研院所、大专院校等 ［1］。 二是评审机构具有独立性。 不管是

政府科技奖还是社会科技奖，基本上由学术团体和咨询机

构组织评定，政府不介入评审，评审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
三是奖励对象体现“角色”性。美国和许多发达国家都是以

人为主要奖励对象，以奖励科技人员为对象的奖励占80%
以上，突出了科技人员的“角色”地位。 四是奖励与晋升、加

薪、住房不具有直接关联性。美国科技奖励的获奖者除奖金

和荣誉外，没有直接把获奖与福利项目，如晋升、加薪、住房

等联系起来， 但获奖在科学共同体中会潜移默化地产生优

势积累效应和“马太效应”，形成科技人员的社会分层［2］。

我国科技奖励体制发展的路径选择

李程程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回顾科技奖励制度及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并分析了发达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特点。 通过正视当前

我国科技奖励在体制、机制、导向方面存在的问题，着眼于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科

技奖励制度，促进其朝着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长期利益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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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开展科技奖励的历史已有100多年， 已形成较为

完备的科技奖励制度，它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奖励

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国家的科技奖励最早可追溯到建国时，1949年全

国政协《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1950
年8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奖励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

及合理化建议的决定》，批准了《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暂行条

例》，1954年8月政务院发布《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

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 《中

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1963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这些法规条例的实施，使中国初

步建立起了国家科技奖励系统。“文革”时期科技奖励的工

作一度停 顿，文 革 结 束 后，1978年3月，党 中 央、国 务 院 召

开的科学技术大会， 奖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科技成

果5 189项，这是我国科学史上，也是世界科学史上规模最

大，奖励项目最多的一次科学技术大会。 1978年12月国务

院颁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1984年9月颁

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1985年，
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 至此，中国的科技

奖励进入了法制化、规范化时代。 1999年5月23日，国务院

颁布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对国家的科技奖励工作

进行了重大改革， 内容包括设立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贯彻少而精原则，提高奖励质量；加强对社会力量设奖的

管理等，改革后的科技奖励制度，强化了奖励的质量，强化

了奖励对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
科技奖励理论也是最先在西方国家诞生的。20世纪初，

韦伯和兹纳涅斯基开始把科学作为一种职业来研究。 1919
年，韦伯［3］在《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的演讲稿里指出，科学

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而以后会持续下去的专门化阶段。兹

纳涅斯基研究的重点是在社会中创造和传递知识的社会

角色。 对科学奖励最早作出系统研究的是美国社会学家，
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罗伯特.K.默顿。 1957年，默顿在著名

论文《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中，根据对科学发现优先权之争

的全面考察和分析，首先提出了“科学奖励”概念，他认为

科学奖励应当是对那些成功履行了科学家角色的人的一

种肯定和承认。 对科学的规范性研究，是研究科学奖励系

统的理论前提，只有从科学的建制目标和科学家在科学活

动中所必须遵从的行为规范这两个方面，才能揭示科学奖

励系统在科学的社会运行中所产生的功能强化作用。 科学

的通常目标就是扩充正确无误的知识，即要求科学家作出

独创性的贡献。 默顿认为科学规范由普遍性、公有性、无私

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4种要素组成，这4种要素是科学

的独特精神气质，是调整科学家角色的强有力方式。 像其

它制度一样， 科学制度也发展了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系

统，给那些以各种方式实现了其规范要求的人颁发奖励 ［4］。
默顿的学生们发展并完善了他的观点，经典著作有：《科学

共同体》（哈格斯特龙，1965年）、《科学界的社会分层》（科

尔兄弟，1973年）、《科学界的精英》（朱克曼，1979年）、《科

学的社会运行》（加斯顿，1988年）等。 默顿科学奖励系统理

论的产生，标志着专门科技奖励研究的正式形成。 默顿理

论是当代科技奖励研究的经典理论基础。
我国对科技奖励的正式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

初期，我国开始有人对科技奖励进行零星的研究，主要是

从事科技奖励管理工作和评审工作的专家和学者。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有一些社会学、科学学、行为科学和

从事自然科学的专家学者介入科技奖励研究领域，这些学

者从各自学科的不同角度，开始对科技奖励的理论问题进

行综合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奖励的主体和客体、科技奖

励的本质和原则、科技奖励的社会功能和运行机制以及科

技奖励体系的完善方面。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科技奖

励研究的重点发生变化， 主要集中于科技奖励的改革 ［5］。
我国科技奖励理论研究有影响的专著有：张忠奎等的《科

技奖励》、王炎坤等的《科技奖励的社会运行》、万君康和吴

允裕的《科技奖励学》、王炎坤和钟书华等撰写的《科技奖

励论》等。 我国科技奖励的研究促进了我国科技奖励体制

的发展。

2 我国科技奖励制度存在的问题

无可非议，我国科技奖励制度建立以来，在促进我国

科技进步，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

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

断完善，显露出我国科技奖励制度存在的缺陷。
2.1 从体制上看， 我国科技奖励体制的改革滞后于经济

体制的改革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

立。 经济主体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而科技奖励的主体却

没有实现多元化。 1999年，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一项基本

内容是加强对社会力量设奖的管理。 但直到现在，民间奖

励仍然游离于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公众的视线之外。主要还

是政府奖。 政府级别的层次性决定科技奖励的层次性。 政

府的层次性是科技奖励权威性的主要参照系 ［6］。 国家奖励

的权威性和荣誉度高于省级，省级高于地市级，不像美国

等西方国家主要靠奖项自身形成的影响和权威说话。诺贝

尔科技奖励虽然不是政府举办的，但是其影响力早已超过

任何一个政府的科技奖励的种类。 “政府奖励占绝对统治

地位，在微观层面会导致行为的教条化和死板、破坏创新

目标和行为方式的多样性 ［7］。 ”此外，中国难以形成多元化

奖励格局，还有其文化原因。 中国自夏商以来一直是一个

官营主导型的社会，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许多人认为政

府授予的奖励才是正宗的，这种思想也阻碍了科技奖励体

制的改革，阻碍了多元化科技奖励主体的形成。
2.2 从运行机制上看，计划经济的特征明显

（１）在奖励申报上，上级给下级分指标，分名额，下级

找上级争指标，争名额。 国家奖励实行计划指标限额申报

的做法不尽合理，好项目可能由于指标限制，失去参与全

国竞争的机会，相反指标充裕的地方也可能以次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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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评审过程上行政化色彩浓厚。 我国的科技奖主要

由政府设立。对科技成果的“评审”任务主要由政府行政机

构完成，其过程极具有中国行政特色。 候选人由所在部门

按行政级别逐级推荐上报。一项科技成果很容易因为在基

层单位得不到承认，就失去了“参赛”资格，而“得不到基层

单位的承认”通常还掺杂了许多体制外的因素。 这是长期

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的后果。 同时，科技行政部门既是鉴

定的管理者，又是组织者，还是监督者。这种方式下产生鉴

定成果质量极大程度上依赖评审专家的选择，在没有有效

的监督体系下，很容易滋生腐败 ［8］。
（３）在奖后效应上，派生待遇与成果等级关联度高。和

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科技奖励与职称、职务、
住房、工资、奖金等非科技奖励因素挂钩，产生许多派生利

益，容易导致功利主义倾向，论文发表讲名次、成果申报讲

位次，难以保持科技奖励的纯洁性。

2.3 从奖励导向作用上看，也显露出一些遗憾

２.3.1 我国企业没有成为创新主体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

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建

设创新型国家，企业必须成为创新主体。 因为企业是科技

与经济的结合点， 是经济质量和市场竞争力的体现。 “目

前， 发达国家500家大跨国公司拥有全世界90%的生产技

术和75%的技术贸易。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重大发明都来

自企业研究机构 ［9］”。 而我国企业创新动力不足。 一是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均

未将企业列为授奖主体。 美国明确规定，国家技术奖授奖

对象可以是企业。 二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经营层缺乏

研发观念，许多工业企业没有研究机构。 中国的企业还主

要依赖技术和设备的整套进口，技术吸收的能力弱。 2002
年 中 国 在 技 术 引 进 上 的 费 用 与 消 化 吸 收 的 费 用 之 比 是

12.7∶1。 而日本和韩国曾经分别为1∶5与1∶8。 这说明尽管我

们与日、韩一样在引进技术，却没有像他们那样真正培育

出技术创新的能力［10］。三是企业投了巨资，搞开发，出了成

果，投产以后未必能得到实惠。 花了几年时间搞的科研项

目，产品一出来，很快被别人仿 冒，挫 伤 企 业 研 发的 积 极

性。 四是我国科研人才分布并不集中在企业，现有企业科

研人员也不稳定，哪里的待遇好就往哪里跑。“激烈的竞争

和生存压力使越来越多的研发人员是出于技术创新以外

的目的从事着技术创新活动，技术创新的职业化和功利化

色彩在不断得到强化。 ”“这种状况如得不到解决，我国企

业将难以从根本上提升技术创新和自我研发能力，长此以

往，整个民族将有边缘化的危险 ［７］。 ”

2.3.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不够

有人对66项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成果的应用效益情

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出人意料，66项成果的奖前总效益是

奖后总效益的2.23倍，反映出成果的完成者在成果获奖后

对推进深化转化应用研究不够，部分科技人员以获得奖励

为科研目标， 获得奖励后， 便不再关心成果的应用效益。

“重奖励、轻应用”反映出我国科技奖励导向机制存在一定

问题［１１］。
2.3.3 个人奖太少，不利于调动科学家个人积极性

我国科技奖励的对象历来都是以成果奖为主体的。随

着科技的发展，陆续增设了一些政府个人奖，如“国家杰出

贡献科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青年科学家

奖”等，但未从根本上改变项目奖在奖励系统中的主体地

位，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反差很大。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

代，科研荣誉资源由组织分配，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随着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公平竞争观念渗透到科技领

域，人们开始关注个人的荣誉分配，这时项目奖存在的问

题就凸现出来了 ［1２］。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对700余名

科技人员的一项调查，只有9.9%的人赞成科技奖励的对象

是“成果”，而多数人认为应该奖励科技工作者。 可见成果

奖和人物奖所占比例应该调整［14］。

３ 我国科技奖励制度发展的路径选择

3.1 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元化科技奖励体系

科技奖励主体的多元化，已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随

着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国际化步伐的加快，这种趋势会越

来越明显。 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客观上也要求政府

科技奖励应重新定位。政府科技奖励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弥

补市场奖励的不足，针对市场激励失灵的创新领域，鼓励

具有公共产品特性的、研究风险大、研发周期长和具有国

家战略意义的项目，这就决定了政府奖励在整个科技奖励

体系中的比重应该是占较小的比例 ［７］。 科技奖励变政府行

为为主转变为社会行为为主，应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当

然，我国的科技奖励体制改革应从国情出发，采用渐进式

方式进行，一步到位的改革可能事与愿违。
3.2 改进评审机制

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科技奖励专业学会评奖委员会，形

成专业学会评审人才库。 根据发展变化对人才库进行调

整、补充。 在现阶段人才库可分３类。 一类为国家级科技奖

励项目评审专家人才库，一类为省级科技奖励项目评审人

才库，一类为地市科技奖励项目评审人才库。 不管是哪级

政府科技奖励需要评审成果时，都从专家人才库中选择专

家，也可请海外同行专家函审。 一是可以减少人际关系的

影响，二是可以避免地方因横向比较困难而导致评奖不公

平的现象。 随着科技奖励体系不断完善，政府逐步从具体

评审中退出，建立独立性的科技评估机构，评估人员实行

国家统一的资格认证，法律规范其行为，保证评审的公平

公正。 也可效仿诺贝尔奖的方法，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实行

无条件提名制，完成成果的人取得了哪些突破，是由提名

人来判断的。而且，在每一个专业评奖委员会中，有资格作

出这些判断的科学家或教授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人数在

数百人以上，只有获得多数提名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获奖

的候选人，这样的评奖制度完全排除了追名逐利的人为干

扰，彻底堵塞了弄虚作假的漏洞，值得我们借鉴 ［1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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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快推进民间奖励发展的步伐

（１）政府积极引导私人基金介入。法国在１９世纪“私人

基金成了推动一场渐进的体制创新的重要社会力量，使科

学 得 以 部 分 摆 脱 因 过 于 依 赖 政 府 而 日 渐 僵 化 保 守 的 窘

境。 ”［1４］

（２）国家制定鼓励民间科技奖励的宏观政策，促进民

间科技奖励的广泛开展。不但支持民间组织和个人设立国

际性、全国性的奖，也要支持民间组织和个人在具有相同

经济特点、社会文化的地区设立共性化的奖项。 一方面使

科技奖励更符合客观性，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民间科技奖

励向基层倾斜，促进基层科技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３）提高民间奖励的地位。 措施之一就是将科技奖励

改革与国家人事制度、职称评审制度改革结合起来，解决

政府奖励派生的待遇问题，还民间奖励一个公平的环境。
3.4 调整奖励结构，变奖成果为主为奖人为主

科技奖励系统理论的创立者默顿强调，科学奖励系统

的实质是成就———承认。 按照默顿的理论逻辑，承认的对

象是科学家个人的成就、独创性或优先权，那么奖励的对

象就应当是科学家个人的成就，独创性或优先权。 纵观世

界发达国家项目奖很少，基本上都是个人奖，个人奖代表

了世界科技奖励的主流 ［1２］。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

本，奖励对象是人，不仅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突出了

专业科技人员的角色地位， 同时对引导科研的行为模式、
产生更强的激励效果具有重要作用［1２］。
3.5 完善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

（１）应设立针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奖项或者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以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
逐步将企业列为授奖主体，将对企业科技创新产生深远的

影响。
（2）应制定有利于企业创新的政策。 比如科技研发投

入的税收激励政策等，应该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鼓励企

业搞研发，研发费用直接作为成本列支，而不作为资本性

支出。而我国企业研发费用的固定资产支出只能在所得税

列支，不利于调动企业研发的积极性。
（3）政府要积极推进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便于企业、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的广泛联合以及政府机构和各种社会

中介服务组织的有效参与，从而形成一种合力，使区域内

创新资源得以综合利用，也使得企业能够通过与创新源头

的地理接近和区域联系，来获得创新能力 ［9］。 ”从而有效地

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
（4）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科研创新的利益不

受到损害，保护企业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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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Choic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entive System in China

Li Cheng Cheng
(Public Management School,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firstly at the origin and evolvement of the incentive system in China. Then, after analyzing the fea-
tures of the system in other countries, it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ystem, mechanism and guidance in China. At
last, it suggests an awarding system based 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directed towards benefiting a long term develop-
ment of our nation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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